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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OUNDWILL HOLDINGS LIMITED
金 朝 陽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78）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收益 602.2 1,351.5

投資物業公平值調整之增值╱（虧損）淨值 86.9 (279.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319.6 59.2

每股基本溢利（以元計） 港幣1.13元 港幣0.21元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資產總值 22,472 22,343

資產淨值 18,990 19,003

借貸總額 1,819 1,694

資本負債比率 10% 9%

每股資產淨值（以元計） 港幣67.0元 港幣67.1元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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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金朝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獲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連同二零
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602,196 1,351,460
銷售成本 (256,092) (841,138)

毛利 346,104 510,322

其他收入 4 48,856 9,398
銷售費用 (32,659) (18,525)
行政費用 (71,210) (83,279)
其他經營費用 (1,125) (831)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70,614
投資物業公平值調整之增值╱（虧損）淨值 86,854 (279,386)
融資成本 5 (12,098) (18,696)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6 364,722 189,617
所得稅開支 7 (45,497) (58,764)

期內溢利 319,225 130,853

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後
以下項目將不會重新分類到損益：
租賃樓宇重估虧損，扣除遞延稅項後 (287) —

以下項目其後可能重新分類到損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收益╱（虧損） 6,221 (24,225)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後 5,934 (24,225)

期內總全面收入 325,159 106,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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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佔期內溢利：
— 本公司擁有人 319,616 59,225
— 非控股權益 (391) 71,628

319,225 130,853

應佔期內總全面收入：
— 本公司擁有人 325,318 40,175
— 非控股權益 (159) 66,453

325,159 106,62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之每股溢利 8
基本 港幣1.13元 港幣0.21元

攤薄 港幣1.13元 港幣0.2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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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8,589,841 17,794,052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0,981 112,118
待發展物業 18,133 18,026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0 10
應收貸款 9 29,137 7,655

18,748,102 17,931,861

流動資產
發展中物業 2,218,404 2,617,49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53,292 135,119
收購物業之已付訂金 19,979 15,203
於託管賬戶之銀行存款 100,354 51,121
現金及銀行結餘 793,645 1,592,375

3,285,674 4,411,313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資產 10 438,414 —

總流動資產 3,724,088 4,411,31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474,333 488,308
預收訂金 861,303 864,457
借貸 1,819,320 1,694,220
所得稅撥備 174,229 144,120

總流動負債 3,329,185 3,191,105

流動資產淨值 394,903 1,220,20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143,005 19,152,06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3,137 149,368

資產淨值 18,989,868 19,00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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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8,331 28,331
儲備 18,928,033 18,942,685

18,956,364 18,971,016

非控股權益 33,504 31,685

權益總額 18,989,868 19,00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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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
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以港幣（「港幣」）呈列，而港幣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投資物業及租賃樓宇按公平值列賬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採用歷史成本編製。

除採納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以下披露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二零一六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符。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要求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事項，並應與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之二零一六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此等準則有關及適用於本集
團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當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財政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採納該等香港會計準則修訂對本會計期間及╱或過往會計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載之本
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概無重大影響。

在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採納下列香港會計準則修訂，並將其生效日期提早。本集團已選擇二零一七年一月
一日為最初應用日期。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修訂 轉讓投資物業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修訂轉讓投資物業

該等修訂澄清轉至或轉自投資物業需評估物業是否符合或不再符合投資物業之定義，該定義須以證據支持其
用途改變。該等修訂進一步澄清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所列情況外之情況或可證明用途改變，而該用途改變可
能適用於在建中物業（即用途改變不限於落成物業）。

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修訂已導致本期間內若干物業由發展中物業轉為投資物業，詳情載於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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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本集團根據向執行董事定期呈報之內部財務資料識別其經營分類及編製分類資料，本集團執行董事根據該等
資料決定本集團各業務組成部分之資源分配並檢討該等組成部分之表現。向執行董事呈報之內部財務資料之
業務組成部分乃根據本集團下列主要業務線釐定。

本集團已識別下列可呈報分類：

物業發展 ： 發展住宅、工業及商業物業
物業租賃 ： 物業租賃包括廣告位租賃及提供辦公室設備及服務
樓宇管理及其他服務 ： 提供樓宇管理、物業維修及保養服務

由於各業務線需要不同資源及經營方針，故各業務分類分開管理。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釐定經營分類及已呈報分類損益之計量方法與前期相比並無變動。

本集團各經營分類產生之收益及溢利╱（虧損）及分類資產及負債概述如下：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樓宇管理及其他服務 其他 總額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外來客戶 341,454 1,083,525 252,040 259,091 8,702 8,844 — — 602,196 1,351,460

各分類間 121,077 126,461 26,342 3,343 1,682 1,896 24,594 19,690 173,695 151,390

可呈報分類收益 462,531 1,209,986 278,382 262,434 10,384 10,740 24,594 19,690 775,891 1,502,850

可呈報分類溢利╱（虧損） 65,856 207,990 222,001 207,579 5,453 4,469 (1,563) (605) 291,747 419,433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呈報分類資產 3,050,231 2,952,620 18,737,402 17,988,998 30,604 28,429 653,943 1,373,117 22,472,180 22,343,164

可呈報分類負債 (1,040,223) (1,129,903) (174,531) (182,590) (10,005) (10,543) (110,877) (29,729) (1,335,636) (1,35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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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呈報本集團經營分類之總額與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所呈列本集團主要財務數字之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呈報分類收益 775,891 1,502,850

分類間收益撇銷 (173,695) (151,390)

收益 602,196 1,351,460

可呈報分類溢利 291,747 419,433

投資物業公平值調整之增值╱（虧損）淨值 86,854 (279,386)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70,614

未分類之公司開支 (1,781) (2,348)

融資成本 (12,098) (18,696)

除所得稅前溢利 364,722 189,617

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4,547 2,296

撥回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 1,000

撥回遞延及或然代價減值撥備 — 1,012

雜項收入 44,309 5,090

48,856 9,398

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下各項之利息開支：
銀行貸款 12,098 19,802

其他借貸 — 2,630

總借貸成本 12,098 22,432

減：投資物業之利息資本化 — (3,736)

12,098 1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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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待發展物業攤銷 234 243

撇銷壞賬* 1,125 —

確認為開支之發展中物業成本 256,089 839,68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02 942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及定額供款成本）
— 購股權開支 — 10
— 薪酬、花紅及定額供款成本 36,125 57,500
— 其他僱員福利開支 1,090 975

37,215 58,485

物業之經營租賃支出 459 409

* 計入其他經營費用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42,787 55,622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遞延稅項支出 2,710 3,142

45,497 58,764

於兩個期內的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提撥備。

於兩個期內，本集團在中國所有附屬公司按25%之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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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基本及攤薄溢利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319,616 59,225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溢利使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附註(a)） 283,308,635 283,485,884

僱員購股權涉及之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附註(b)） — —

計算每股攤薄溢利使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83,308,635 283,485,884

附註：

(a)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在聯交所購回合共2,039,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1元之股
份，總支付作價為港幣19,056,064元。所有回購股份其後已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及二月註銷。

(b) 計算每股攤薄溢利時並無假設行使本公司的僱員購股權，原因是於兩個期內該等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
股份平均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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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貿易應收款項約為港幣19,34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港幣24,075,000元）。本集團之信貸期介乎30至90天。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
呈列）載列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天 12,822 10,710

31至90天 2,832 5,384

91至180天 2,359 6,366

超過180天 1,327 1,615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淨額 19,340 24,075

其他應收款項、公共服務按金及預付款項（扣除減值虧損撥備） 132,792 110,849

應收貸款（附註） 1,160 195

133,952 111,044

153,292 135,119

非流動︰
應收貸款（附註） 29,137 7,655

182,429 142,774

附註：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貸款包括多筆合共港幣30,297,000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7,850,000元）之金額，有關金額為有抵押，於提用貸款日期起計首36個月按港元最優惠借貸利率減2厘至2.5厘
之年利率計息，其後按港元最優惠借貸利率計息。有關貸款分216期至360期每月償還。

董事認為，由於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於設立時之到期期間較短，故其公平值與賬面值
並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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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本集團訂立買賣協議，出售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誠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Honest 

Merit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誠利」）（「出售事項」）。誠利乃投資控股公司，間接持有書館投資地產有
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其持有位於香港銅鑼灣書館街18號的投資物業（統稱「誠利集團」）。董事會於二零一
七年六月七日批准以代價港幣455,620,000元（「初步代價」）出售誠利後，與誠利相關的資產及負債已呈列作為
持作出售。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六日完成及初步代價已向上作出約港幣411,000元的調整，因此在當
日已收取經該調整之初步代價之餘款。董事視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估計約為港幣388,620,000元及經調整後
之港幣389,031,000元）將主要用作本集團未來投資及發展以及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與誠利集團相關之資產及負債已在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類為持作出售。由於其
並非主要之業務線或業務地域，故出售事項不構成一項已終止業務。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投資物業（附註） 438,000

已付按金 414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總額 438,414

附註：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投資物業由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利駿行測量師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進行
重估。於釐定公平值時，該等投資物業乃以現有用途基準按照市值重估，當中涉及包括可比較市場交易之若
干估計。

投資物業持有作資本增值用途，以公平值模式計量，並分類及計入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為第3級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公平值計量乃按投資物業之最高及最佳用途，與其實際用途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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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貿易應付款項約為港幣10,163,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港幣7,344,000元）。本集團獲其供應商授予介乎30至60天之信貸期。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
（根據發票日期呈列）載列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天 6,086 2,472

31至90天 9 1,105

超過90天 4,068 3,767

貿易應付款項總額 10,163 7,344

其他應付款項 464,170 480,964

474,333 488,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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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環球經濟逐步復甦，期內聯儲局再度加息，主要央行政策分歧，加上國際
政局複雜多變，影響資金流向，環球金融市場仍然波動。

香港經濟方面漸趨穩定但仍存隱憂，期內本地消費意欲向好，但訪港旅客數字及旅遊業仍有待
改善。縱使零售市道逐步回穩，但租務市場仍需時消化有關不利因素。受早前市況影響，集團
整體租賃業務相對調整，集團已作出適當部署，出租率仍然維持高水平。

香港房地產市場方面，上半年地價、樓價同時創新高，市場漸漸消化加息帶來的影響，並陸續
釋放積壓的住宅需求，樓市氣氛再度活躍。雖然港府再推出穩定樓市措施，包括收緊住宅印花
稅的豁免安排及推出新一輪物業按揭監管措施等，集團憑藉一貫審慎穩健的發展步伐，應對市
場各種挑戰，各項業務維持穩健。

集團多年來建立的優質品牌，加上專業銷售團隊，使集團過去一直取得市場及客戶的信心。未
來將繼續以勇於創新的靈活思維，及敏銳的市場觸覺，拓展更多發展機遇，擴闊集團的利潤和
發展空間，將有限的土地資源發揮最大效能。

物業租賃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租賃業務分類之收益約為港幣252,040,000元，佔本
集團期內收益42%。

本集團位處銅鑼灣核心地段羅素街38號之旗艦物業「金朝陽中心」、一直深受本地消費者及旅客
歡迎，加上市場對優質地段物業需求殷切，回顧期內物業租務表現理想，出租率維持高水平，
並為集團現時最穩定收入來源之一。

集團另一旗艦物業「金朝陽中心二期 — Midtown」，位處銅鑼灣核心地段登龍街1號，毗鄰羅素
街。自二零一四年正式開幕以來，人流及商戶銷售額均一直平穩增長，在期內引入更多優質食
肆和商戶，成為銅鑼灣最矚目飲食消閒新地標，為項目出租率及租金收入帶來穩定回報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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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發展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發展業務分類之收益約為港幣341,454,000元，佔本
集團期內收益57%。集團位於葵涌青山公路303號工業項目iPLACE陸續交付並且入帳。

物業管理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管理業務分類之收益約為港幣8,702,000元，佔本集
團期內收益1%。

集團旗下物業管理及維修附屬公司為大型商廈及中小型屋苑物業及設施提供管理、顧客及維修
服務。

國內房地產業務

集團於國內擁有數個房地產項目，部份項目現處於開發階段。

集團全資擁有位於肇慶市高要區的別墅及高層綜合項目「尚薈海岸」（景湖灣），首期別墅已陸續
入伙。首批高層洋房亦已接近售罄，並陸續交付使用。

另外，位於珠海市斗門區的項目「譽名都」（山水向日）首期已售罄將會陸續交付使用。

股東及投資者溝通

集團相信與股東有效溝通乃提升投資者關係及幫助投資者理解其業務表現及策略的重要一環。

透過定期、全面和互動的方式，集團力求以不同渠道，尋求與股東及投資者建立互信而富有成
果的關係，包括面談、電話會議、海外巡迴推廣，以及安排投資界參觀集團旗下項目等。集團
於今年五月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並為業績公佈等安排簡報會和媒體訪問，透過新聞稿、公佈及
其他宣傳品，主動與傳媒保持溝通。

董事局相信，優良的企業管治對集團的成功、股東價值的提升至為重要。為此，集團致力提升
公司透明度，以及及時地披露集團發展資訊，以助投資者作出知情的投資決定。集團致力提升
業務增長的企業管理實踐，並力求在企業管治的規範與績效之間取得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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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公民

本集團對於每個業務環節及所須承擔的社會責任，均秉承追求卓越的精神，而精益求精已成為
集團企業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主導元素。

為身體力行回饋社會，集團旗下「金朝陽義工隊」定期參與由香港離島婦女聯會主辦的「故事家
庭樂」鄰里發展計劃之小豆芽故事會，為東涌社區的小朋友分享故事，義工隊透過講故事向在
學兒童灌輸積極的態度。

義工隊參與「北河同行」的社區派飯活動，協助派發免費飯盒予有需要人士，又參加惜食堂義工
活動，為捐贈食物進行前期加工，協助處理蔬菜及食物包。

除此之外，集團員工積極參與香港公益金的綠識日及便服日，所籌得之款項將捐予本地弱勢社
群，為慈善公益出一分力。

為表揚集團對社區所作的正面貢獻，集團連續多年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商界展關懷」榮
譽，集團及旗下成員公司及物業項目亦多次獲得表揚，足證集團多年來對履行社會責任的熱忱
及努力備受認同。

展望

二零一七年下半年預期環球經濟及政局形勢仍然充滿變數，包括地緣政局再趨緊張，英國正式
展開脫歐談判，美國經濟政策取向改變，預料將會加大環球金融市場波動的風險，複雜多變將
成環球政治經濟發展的新常態。

隨著市場信心的恢復，中國經濟結構持續改善，出口及消費等經濟指標企穩向好，加上中央政
府有充裕的政策空間應對外來衝擊，預料中國經濟將能繼續平穩增長。

目前本港經濟基調穩固，特區政府新管治班子上任，寄望能帶領香港繼續向前，保持競爭力。
訪港旅客人數持續上升，本地消費保持穩健，旅遊及零售業開始逐步回穩，加上第二季兩幅商
業地以創新高價賣出，市場對核心區寫字樓需求上升，預料對租務市場有所支持。

本地房地產市場方面，住宅及工商物業需求依然強勁，本港資金充裕，資金持續入市部份仍會
流向樓市，預期下半年樓市仍能保持健康發展。本集團謹慎看待後市，密切關注市場發展及政
府相關的政策改變，並考慮於適當時候對相應業務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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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零一七年下半年，本集團會繼續致力保持物業銷售收益及物業租賃收益的平衡。以穩健
的經常性租金收入為未來業務發展奠下穩健基礎。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無）。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港幣602,196,000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港幣1,351,460,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港幣749,264,000元。收益減少主要由於香港物業發展
收益減少。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港幣319,616,000元（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港幣59,225,000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增加440%，主要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
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投資物業公平值調整增值淨額，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則錄得投資物業公平值調整虧損淨額。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利息開支總額為港幣12,098,000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港幣18,696,000元）。

本公司每股基本溢利為港幣1.13元，而去年同期則為港幣0.21元。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港幣793,645,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港幣1,592,375,000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借貸總額為港幣1,819,320,000
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694,220,000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
本負債比率（以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額之百分比呈列）為10%（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為港幣18,989,868,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港幣19,002,701,000元）。

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主要來自與本集團中國業務有關之港幣與人民幣匯率變動。於回顧期內，鑒
於人民幣對本集團就於中國之資產所產生之收入及支出呈正面影響，本集團並無採取任何對沖
措施。

回顧期內，本集團概無參與任何衍生工具活動，亦無利用任何財務工具對沖其資產負債表風險。

收購及發展物業之資金部份來自內部資源及部份來自銀行貸款。銀行貸款之還款期與資產之可
使用年期及項目之完成日期互相配合。貸款以港幣計算，並按浮動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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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詳情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以出售誠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Honest Merit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誠利集團」）全部已發行股本及
轉移股東貸款，總代價為港幣455,620,000元。出售誠利集團之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六日完
成。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及二零一七年七月六日刊發的公告。

報告期後事項

除上文所披露之出售誠利集團事項外，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起至本公佈日期止，並無發生
其他影響本集團之重大事項。

僱員

自本公司之二零一六年年報刊發以來，本集團之僱員數目並無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賬面總值約港幣13,242,06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港幣13,235,980,000元）之若干投資物業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抵押，作為本集團取得
銀行融資之用。

或然負債

於業務過程中，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以其名義代第三方（附屬公司向其提供樓宇管理服務之人
士）開設及持有若干銀行賬戶。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該等為數港幣33,273,000元（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7,271,000元）之銀行結餘乃代第三方持有，並無計入本集團之財務報
表。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不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
已討論審核、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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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除以下例外情況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有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企業管治守則」）：

(1) 守則條文第A.2.1條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1條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並無分開亦並非由兩名不同人士出任。傅金珠女士為本集團創辦人
兼主席，全面負責本集團之發展方針及策略，確保董事會有效運作及履行其職責。本集團
並無委任行政總裁，而本集團日常營運交由其他執行董事、管理人員及多名部門主管負責。
董事會認為現有管理架構可有效地協助本集團營運及業務發展。

(2) 守則條文第A.4.1條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1條訂明非執行董事應按指定任期委任。

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但須根據公司細則規定最少每三年輪流退任及於本公司之股東
週年大會上重選。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取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
規定之標準，為董事之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已作出特定查詢，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內有關交易之規定標準。

本公司亦為有關僱員（定義見企業管治守則）採納書面指引，而該指引並不低於標準守則所訂標
準，就彼等買賣本公司證券符合企業管治守則第A.6.4條。

刊登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公佈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soundwill.com.hk刊登。本公司之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亦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在上述
網站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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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最後，本人謹向各董事及員工於期內所作之貢獻及傑出表現致以謝意。

承董事會命 
金朝陽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傅金珠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之成員包括(i)執行董事：傅金珠、陳慧苓及鄺紹民；及(ii)獨立非
執行董事：陳啟能、浦炳榮及吳志強。


